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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0 3 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年城市規劃 (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 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出席率及通知土㆞擁有㆟的安排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出席率及通知土㆞擁有㆟的安排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出席率及通知土㆞擁有㆟的安排城市規劃委員會會議出席率及通知土㆞擁有㆟的安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繼 ㆓ 零零㆔ 年九 月㆓十㆕ 日舉行 的法 案委員 會會

議，法案委員會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列資料，供委

員會參閱：

( a )  過 去 ㆔ 年 每 年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 ㆘ 稱 「 城 規

會」 ) 會議的出席委員㆟數；

( b )  是否 所 有城 規 會 委員 ( 不論 會 否出 席會議 ) 均
會獲發所有城規會會議的議程和文件；以及

( c )  根據 現行安排 或 慣例，政府 在甚 麼情 況㆘ 才

會或 不會通知 修 訂圖則或規 劃許 可申 請所 涉

土㆞的擁有㆟。

本文旨在提供㆖述資料。

城規會會議出席情況城規會會議出席情況城規會會議出席情況城規會會議出席情況

2 . 過去㆔年每年城規會會議的平均出席委員㆟數：

年度
平均出席㆟數

( 委員總數 ) 出席率

2 0 0 0 / 0 1 3 3 ( 4 4 ) 7 4 %

2 0 0 1 / 0 2 2 9 ( 4 4 ) 6 7 %

2 0 0 2 / 0 3 2 9 ( 4 0 ) 7 2 %

發出城規會會議議程及文件發出城規會會議議程及文件發出城規會會議議程及文件發出城規會會議議程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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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不 論 委員會 否出 席會議， 城規會 會議 的議程 及文

件通常會在會議日期前最少五㆝送交各委員。城規會秘

書處會在發送文件前查核各委員的利益申報記錄，倘發

現重大的直接利益衝突，秘書便不會把有關文件發給有

關委員。

4 . 委 員 在收到 會議 議程和文 件後， 如 發現本㆟ 或其

配 偶 在 城 規 會 考 慮 的 任 何 事 項 ㆖ 有 利 益 衝 突 ( 金 錢 ㆖或

其 他 方 面 的 利 益 衝 突 ) ， 應 盡 快 於 會 議 舉 行 前 或 在 會 議

席㆖但尚未討論有關事項時，通知主席或城規會秘書。

委員如已收到有關事項的文件或其他資料，便須把該等

文件和資料交還城規會秘書。所有申報利益的個案都會

記 錄 於 城 規 會 的 會 議 記 錄 內 。 《 城 規 會 辦 事 程 序 與 方

法》已詳述城規會會議的程序，包括與申報利益有關的

程 序 。 這 文 件 已 載 於 城 規 會 的 網 頁 ， 網 址 為

h t t p : / / w w w . i n f o . g o v . h k / t p b / 。

就申請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通知土㆞擁有㆟就申請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通知土㆞擁有㆟就申請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通知土㆞擁有㆟就申請修訂圖則或規劃許可通知土㆞擁有㆟

5 . 現 行 的 《城 市 規 劃 條例 》 ( ㆘ 稱「 條例」 ) 並 無任

何條文，訂明申請㆟必須通知規劃申請所涉土㆞的擁有

㆟。不過，申請㆟如非規劃申請所涉土㆞或樓宇的擁有

㆟，則會被要求在申請書內，填報是否已取得擁有㆟同

意。假如城規會 最終批准有關申 請，便會在發出批准信

時，建議申請㆟把獲批規劃許可的消息和規劃許可的附

帶條件，告知申請所涉土㆞或樓宇的擁有㆟，但這通知

並不是法定要求。

6 . 現 時 ，條例 沒有 任何條文 關於申 請修 訂圖則 ，城

規會是以行政方式審理有關申請的。根據現行慣例，申

請㆟是無需通知有關土㆞擁有㆟的。不過，城規會如採

納擬議的修訂圖則建議，便會根據條例的第 5 條或第 7
條公布有關修訂，以供公眾查閱。在公布期間，任何㆟

( 包括有關㆞點的擁有㆟ ) 均可根據條例第 6 條向城規會

提出反對。如城規會 定針對反對個案建議修訂圖則，

便須根據條例第 6 ( 7 ) 條通知受影響的土㆞擁有㆟。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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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土㆞擁有㆟可就擬議的修訂項目提出進㆒步反對，

城規會將根據條例第 6 ( 8 ) 條審議該等反對。

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房屋及規劃㆞政局

㆓零零㆔年十月㆓零零㆔年十月㆓零零㆔年十月㆓零零㆔年十月


